2010年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定价核准办法

为了加强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经营管理，规范特许产品定价行为，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经营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特许办”）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特许产品定价核准的基本要求
1、按照按质论价、统一管理、供需兼顾的原则核准定价。

2、充分发挥有关行业协会、专业人员的作用，建立定价咨询专家库，编撰《世博特许产品定价指导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定价指导目录》，为特许产品定价提供参考依据。
3、制定并完善特许产品定价核准工作程序，严格定价核准工作规范。

二、建立《定价指导目录》

1、组织相关行业协会、企业等编制《定价指导目录》，对定价具有一定规律性的产品，提出定价区间的指导标准。

2、《定价指导目录》的市场定价指导区间，根据产品的主要原材料、制作工艺、质量标准等主要指标制定。

3、对企业申报的产品定价方案，按照参考同类的方法，参照《定价指导目录》中的相应产品，注明参照依据后核定定价区间。

4、《定价指导目录》将根据特许产品的研发情况，予以补充完善。

三、咨询专业人士的定价核准
1、建立由行业协会、相关企业中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定价咨询专家库。专家库由特许办维护，不对外公布。
2、对需要听取专业人士意见的定价方案，由特许办集中组织定价咨询会，按照每类产品3名专业人士的比例，在定价咨询专家库中分类随机邀请专家参加咨询会议。

3、产品定价方案须以申报材料与实物样品相结合的方式，提交定价咨询会讨论。所有上会材料均不含任何形式的申报企业信息。
4、特许办研发招募部汇总定价咨询会意见后，形成产品定价核准的建议意见，报特许办领导终审。

5、经定价咨询会程序核准的产品定价，纳入《定价指导目录》。

四、分品类的特许产品定价核准要求
1、对家用玻璃制品、家用陶瓷制品、家用金属制品、箱包、玩具、非机动车、家用塑料制品、运动用品、钟表、家纺、个人护理用品、服装、帽品、文具、伞具、鞋、眼镜、茶叶、生活用纸制品、电脑外部设备、食品等21类具有较大市场价格可比性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量化或标准化定价因素的产品种类，主要参考《定价指导目录》核准定价。

2、对礼品、饰品等个性化较强、市场价格差异较大的产品种类，以及其它无法参考《定价指导目录》核准定价的产品，如特许生产企业申报的单品零售价低于500元，且企业填报的定价申请表符合要求的，原则上同意企业的报价申请。产品定价方案超过500元的，或产品标签注明手工制作、宝玉石材质等的，或企业对特许办定价审核意见有疑问的，则集中提交定价咨询会议听取专业人士意见。

3、对贵金属制品、钻石制品采用原料成本比重定价方法，对原料成本超过产品总成本70%的，以原料成本为主核定产品价格；对原料成本低于产品总成本70%，以单品零售价1000元为标准，比照本条第2款的方法处理。

4、集邮品、福利彩票衍生品的定价由专营企业负责。

5、特许产品的生产成本核定后，其零售价格一般控制在生产成本的3.5倍以内。特殊情况下，经企业说明情况，并提交咨询会议讨论后，核定零售价可按不超过生产成本的5倍控制。

五、特许产品定价核准工作程序

1、特许生产商填报《世博特许产品定价申报表》，会同其他申报材料，送特许办研发招募部。

2、研发招募部在收到定价申报材料后的3个工作日内，按照前述定价审核办法，提出审核意见及审核依据，报特许办领导审批。必要时，可会同销售管理部、法务监察部提出产品定价审核意见。

3、需提交定价咨询会研究的产品定价方案，由研发招募部在5个工作日内集中提交定价咨询会议。

4、产品定价方案核准后，研发招募部通知申报单位，进入产品生产、送样、申领防伪标识和销售等程序。

5、企业在申领防伪标识生产前，如需对定价方案进行调整的，需书面说明产品定价调整的原因和调整方案，报特许办审批。

产品上市后，原则上不调整价格。如企业因原材料价格、生产工艺等变动较大等原因，确需调整产品价格的，需书面报送价格调整原因和调整方案，报经定价咨询会议后核定。
本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实施，由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经营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 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经营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1月6日
PAGE  
4

